
信息披露

2026/5/13

星期三

B015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605369

证券简称：拱东医疗 公告编号：

2026-018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度暨

2026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6月01日（星期一）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至5月2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

通过公司邮箱：gddb@gongdong.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24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6年06月01日（星期一）15:

00-16:00举行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

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6月01日（星期一）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施慧勇先生；董事、总经理：钟卫峰先生；独立董事：金颖波先生；独立董事：高江伟先生；董事会秘书：穆玲婷女士；财务负

责人：郭森浩先生（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06月01日（星期一）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至5月2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gddb@gongdong.com向公司提问，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6-84081101

邮箱：gddb@gongdo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5�月 13�日

证券代码：

002533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

2026-018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

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6,447,000股后的727,494,06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股利4.5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27,372,327.90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本次利

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则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

额进行调整。

2、按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为4.460471元（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时保留小数点后六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

取， 不四舍五入）。 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后的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比例=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4460471元。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

1、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股份后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4.50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则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

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配方案

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33,941,062股剔除已回购股份6,447,000股后的727,494,062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4.5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05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9000元；持股1

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45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股利将于2026年5月2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

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股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94 深圳市能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 08*****578 湖南闽能投资有限公司

3 01*****158 吴学愚

4 01*****252 周祖勤

5 01*****927 范志宏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7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0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股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327,372,327.90元/733,941,062股=0.4460471元/股

（保留小数点后七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后的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的每

股现金分红比例。

即在保证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后的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4460471。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红中路580号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朱理；

咨询、传真电话：0731-81627670。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

300811

证券简称：铂科新材 公告编号：

2026-025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6年4月23日在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1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会议有

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2号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5日9:15-9:25，9:30-11:30，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5月11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1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已发行有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3157号南山智谷产业园B座13F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0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3.00 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4.00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5.00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6.00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7.00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8.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9.00

关于公司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0

关于公司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1.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2.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上述提案中，提案8、9、10、11、12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提案为普

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相关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述职。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和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委托他人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代理人

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原件和有效持股凭证原件；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能证明

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有效持股凭证原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有效

持股凭证原件。

（3）股东为QFII的，凭QFII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于登记截止前，采用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信函、电子邮件、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股东

请仔细填写《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参会股东登记表》（附件三），以便登记确认。

2、登记时间：2026年5月12日9:00-17:00。

3、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沙河西路3157号南山智谷产业园B座13F董事会办公室。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正平

联系电话：0755-26654881

传 真：0755-29574277

电子邮箱：poco@pocomagnetic.com

联系地址：董事会办公室

5、其他事项：本次大会预期半天，与会股东所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

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股东参会登记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5月12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50811” ，投票简称为“铂科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

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05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9:25，9:30一11:30�和 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5月15日，9:15一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s://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s://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附件2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05月15日召开的2025年年

度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

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

2.00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

3.00 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

5.00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

6.00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7.00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制度》的议案

√

8.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

司章程》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10.00

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

11.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项的议案

√

12.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

委托人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附件3：

深圳市铂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股东参会登记表

股东姓名/名称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证券账户开户证件号码

股东证券账户号码

股权登记日收市持股数量

是否本人参会 □是 □否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联系地址

注:

1、本人（单位）承诺所填上述内容真实、准确，如因所填内容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登记日所记载

股东信息不一致而造成本人（单位）不能参加本次股东会，所造成的后果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特此承诺。

2、登记时间内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3、请用正楷填写此表。

股东签名（法人股东盖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248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

2026-012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变更议案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情况。

3、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12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6年05月06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崮山镇金诺路130号）。

4、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主持人：董事长连小明。

7、会议通知情况：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需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已于2026年4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刊载。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2025年度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53,825,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504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9人，代表股份1,359,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1%。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30人，代表股份55,185,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467%。

2、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

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9人，代表股份1,359,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1%。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9人，代表股份1,359,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1%。

3、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会议。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54,71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21%；反对43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931%；弃权3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9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829%；反对437,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957%；弃权3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14%。

2、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54,71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03%；反对43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31%；弃权3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9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094%；反对437,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957%；弃权3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50%。

3、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54,72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08%；反对4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64%；弃权2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9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9360%；反对434,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235%；弃权2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05%。

4、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4,69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66%；反对46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8403%；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1412%；反对463,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081%；弃权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06%。

5、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4,7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45%；反对43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959%；弃权3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2740%；反对439,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060%；弃权3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00%。

6、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4,7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14%；反对4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38%；弃权1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9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5535%；反对449,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342%；弃权1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23%。

7、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4,68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29%；反对47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8642%；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5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1776%；反对476,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791%；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33%。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68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01%；反对47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46%；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6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4719%；反对471,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892%；弃权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89%。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及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刊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四、备查文件

1、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山东泰祥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248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

2026-013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

2026

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山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

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6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

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周五）15:00-16:3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

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

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522

证券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6-021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沪市主板新质领航之电子与通信行业

2025

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14: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至5月18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

过公司邮箱zttirm@ztt.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25日发布公司2025年度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

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14:00-17:

00参加沪市主板新质领航之电子与通信行业2025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直播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

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14: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薛驰先生，独立董事沈洁女士，财务总监高洪时先生，董事会秘书杨栋云女士及相关工作人员（如遇特殊情况，参与人

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14: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或

者扫描下方二维码观看直播及参与交流。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至5月18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ttirm@ztt.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513-83599505

邮箱：zttirm@ztt.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

601113

证券简称：华鼎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32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暨

2026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0日（星期三）11:00-12: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13日（星期三）至05月19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

或通过公司邮箱zq@hdnylon.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23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并于2026年4月28日发布2026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05

月20日（星期三）11:00-12:00举行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

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20日（星期三）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本次业绩说明会出席人员：董事长郑期中先生、独立董事王玉萍女士、财务总监刘劲松先生、董事会秘书张益惠女士及相关工作人

员，具体人员以实际出席为准。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05月20日（星期三）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05月13日（星期三）至05月19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

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q@hdnylon.com向公司提问，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9-85261479

邮箱：zq@hdnylo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688561

证券简称：奇安信 公告编号：

2026-017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十五五·未来产业一一科创企业产业迭代与创新赋能之

2025

年度人工智能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5:00-17:00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奇安信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邮箱ir@qianxin.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6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 15:00-17:00参加十五五·未来产业一一科创企业产业迭代与创新赋能之2025年度人工智能

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

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5:00-17:00

（二）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齐向东先生

独立董事：江荣卿先生

财务总监：杨景岩女士

董事会秘书：徐文杰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

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9日 （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qianxin.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56509268

电子邮箱：ir@qianxi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

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688816

证券简称：易思维 公告编号：

2026-013

易思维（杭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易思维（杭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4,014,62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4,014,6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014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01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寅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979,527 99.9350 33,293 0.0616 1,800 0.0034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976,027 99.9285 36,793 0.0681 1,800 0.0034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979,527 99.9350 33,293 0.0616 1,800 0.0034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974,346 99.9254 33,293 0.0616 6,981 0.013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979,527 99.9350 33,293 0.0616 1,800 0.003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977,027 99.9304 35,793 0.0662 1,800 0.003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67,810 98.7366 37,293 1.0933 5,800 0.1701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973,527 99.9239 35,293 0.0653 5,800 0.0108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3,979,527 99.9350 33,293 0.0616 1,800 0.003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9,959,431 99.6139 36,793 0.3680 1,800 0.0181

5

《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9,962,931 99.6490 33,293 0.3329 1,800 0.0181

6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9,960,431 99.6239 35,793 0.3580 1,800 0.0181

7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3,367,810 98.7366 37,293 1.0933 5,800 0.17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议

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2、议案2、议案5、议案6、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7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斌律师、俞晓瑜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易思维（杭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600298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公告编号：

2026-028

号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

含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

计额度

本次担保是否

有反担保

安琪酵母(赤峰)有限公司 3亿元 5,000万元 是 否

安琪酵母（柳州）

有限公司

5,000万元 1亿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

36亿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29.94%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注：本表中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为满足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为安琪酵母（赤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峰公司）提供三笔各1亿元的担保，为安琪酵母

（柳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公司）提供一笔5,000万元的担保。 具体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债权人

安琪酵母股份

有限公司

安琪酵母(赤峰)

有限公司

1亿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赤峰分行

安琪酵母股份

有限公司

安琪酵母(赤峰)

有限公司

1亿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赤峰分行

安琪酵母股份

有限公司

安琪酵母(赤峰)

有限公司

1亿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

行

安琪酵母股份

有限公司

安琪酵母(柳州)

有限公司

5,000万元 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

（二）内部决策程序

2026年3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2026年4月27日，公司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2026-012号”“2026-016

号”“2026-027号” 公告。

公司2026年度拟为控股子公司、参股企业提供担保额度36亿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20亿元，各子

公司在总额20亿元内相互调剂；对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13亿元，各子公司在总额度13亿元内相互调剂；为参股

企业提供担保额度3亿元。若担保币种为外币，则按相应汇率进行折算。担保额度有效期限为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2026年

4月27日）起12个月内，此次担保在公司预计额度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安琪酵母（赤峰）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安琪酵母（赤峰）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刘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426626480683J

成立时间 1993年12月27日

注册地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工四路1号

注册资本 13,3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食品生产，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肥料生产，肥料销售，生物有机肥料研发，货

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生态环境材料销售、再生资源销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2,474.28 109,376.63

负债总额 55,353.29 55,657.93

资产净额 57,120.99 53,718.70

营业收入 20,124.92 115,657.69

净利润 3,355.27 5,706.66

（二）安琪酵母（柳州）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安琪酵母（柳州）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其92.4%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吕江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222584320701D

成立时间 2011年10月17日

注册地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城县河西工业园

注册资本 17,1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与销售；调味品生产；肥料生产与销售；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

产与销售；专用化学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制造与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生态环境材料销售和再生资源销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7,683.24 114,472.91

负债总额 66,377.70 59,414.62

资产净额 61,305.54 55,058.29

营业收入 33,188.52 123,641.64

净利润 6,217.76 15,417.3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赤峰公司-建设银行 第一笔）

1.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分行

2.债务人：安琪酵母(赤峰)有限公司

3.保证人：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1亿元

5.担保方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止。若债权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权人方宣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后三年止。如果主合

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7.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

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

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

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二）《保证合同》（赤峰公司-建设银行 第二笔）

主要内容与上述第一笔《保证合同》一致。

(三）《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赤峰公司-招商银行）

1.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分行

2.债务人：安琪酵母(赤峰)有限公司

3.保证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4.担保金额：1亿元

5.担保方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期限：自担保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债权人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

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7.担保范围：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亿元），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

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四）《保证合同》（柳州公司-国家开发银行）

1.债权人：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

2.债务人：安琪酵母(柳州)有限公司

3.保证人：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5,000万元

5.担保方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主合同项下借款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

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主合同约定借款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贷款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全部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贷款人宣布的债务提前

到期日后三年止。

7.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借款人应偿付的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赔偿金、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

加倍利息、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律师费、拍卖费、送达费、保全

保险费、翻译费、公告费、鉴定费及其他

费用，根据法律法规、生效的判决、裁定或裁决应由贷款人承担的除外）等；借款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和费用。

相关借款合同、授信协议、担保合同均已签署，具体条款以合同为准。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赤峰公司、柳州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上述经营状况稳定，资信良好，担保风险可控，公司为其

提供担保将有助于其经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本次担保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为赤峰公司、柳州公司提供担保，可加快其发展、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满足其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符合公司整体战略。

上述公司偿债能力强，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公司担保事项符合审批程序及相关规定，此次担保合规，有利于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预计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36亿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9.9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62亿元人民币、888.89万美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34%。

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6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的0.50%。 公司没有发生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